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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34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截至 2019 年 9 月 9 日，你公司股票价格低于面值（1 元）已达

十八个交易日。2018年，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3.62亿元，同比下降 83%，

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0.6 亿元，同比下降 85%。2019 年 9 月 10

日，我部关注到关于《*ST 印纪退市关键时刻，董事长吴冰突然现身

接受采访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采访》”）的媒体报道，《采访》称董事长吴

冰向媒体介绍你公司为避免终止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可操作性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

并作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《采访》称，吴冰否认“跑路”的说法并称其均出席了与四川

证监局和深交所的谈话，并带领团队开展业务。请吴冰明确说明：（1）

出席与四川证监局和深交所谈话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及谈话具体内容；

（2）离境时间及原因，并结合近期履职的具体方式以及在推动公司业

务发展、改善公司困境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等说明是否已勤勉尽职。 

  2、请结合公司逾期债务、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协议的具体情况、

法院是否已受理公司破产清算申请、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、预计完成

时间等，说明破产清算能否及时避免公司终止上市。 

3、2019 年 9 月 6 日，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注函（中小板关注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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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19】年第 336 号），要求你公司对相关股份托管的合规性及后续安

排等进行进一步说明并在 2019 年 9 月 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

部并对外披露。截至目前，你公司仍未提交回函。请你公司尽快完成

相关函件的回复。 

4、公司为避免终止上市所采取的其他措施，逐一说明相关措施是

否合法合规，是否具有实质性进展，是否切实可行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9 月 1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四川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0 日 

 

 

 


